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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核准福州市广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

业资质的通知 

 
(闽建审批〔2008〕266号) 

各设区市建设局： 

  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149号）和《福建省建设厅关于开展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资质就位工作的通知》（闽建审批[2006]162号）规定，经福州市建设局初审和省厅审查，现

核准福州市广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资质证书号为：乙000835000014，有

效期至2011年10月10日。 

  福建省建设厅 

  二○○八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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